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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部份國家對於二次創作的做法和常規:二次創作者經常把他人的作品重
編、重混、重填詞、重唱或製作MV 等，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，或在
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，以推廣和支持原作。若並非作商業使用，原作者
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。反觀 香港，大部份
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斷。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
司，而「被代表」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收取版權費用。香港就曾出現作
品原作者同 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，被版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
例。方案一、二，豁免條件嚴苛，而且仍保留民事責任，即使不入獄，
民間填詞人可以被告至破產，已足 夠扼殺填詞的應有空間。方案三乍看
呼應 了民事、刑事皆豁免的聲音，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品的保
護。填詞呢？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簡報，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
出來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 件，都聲稱填詞不屬於（或很可能不屬於）
豁免範圍，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詞的傢伙，依
然是應當身陷囹圉的罪犯。我認同「UGC方 案」，「UGC方案」是完全
能符合所謂的世貿「三步檢測」。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
運使用提供豁免，符合第一步「僅限於『特別個案』」之規定。 「UGC
方案」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於商業貿易營運上，也不得取
代原作市場，這符合第二步「與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」及第三步
「沒有不合理地 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」之規定。


